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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治地质灾害，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增强应急反应能力，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结合我镇实际，特制订本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一、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内容
突发性地质灾害是指因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造成在短时间内地质环境的骤然恶化，给国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危害的地质事件，包括突然性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面裂缝和矿坑突水等。突发性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险情与损害并存，有关部门要根据险情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二、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责
（一）应急机构
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时，由镇地质灾害抢险救灾指挥部负责应急抢险工作的统一指挥。镇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指挥部由党委书记付兴任政委，镇长曾伟任指挥长，副镇长李灿任副指挥长，指挥部办公室设自然资源所，由方孝忠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自然资源所、财政所、农业服务中心、民政办、林业站、安监站、派出所、司法所、卫生院为成员。
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时，镇自然资源所必须及时将情况上报市应急办、信息科和市自然资源局，镇及时上报市人民政府。如发生的突发性地质灾害属特大型或大型，按国务院《地质灾害速报制度》规定，市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可以分别越级上报省人民政府和省自然资源厅。
（二）职责分工
1、自然资源所：负责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的临灾监测、危险区规定、预警信号和人员财产撤离、转移路线的确定和公告、灾情发布、灾害应急调查、影响分析和灾害报告；参与抢险工作。
2、财政所：负责对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经费的管理。
3、安监站：在经镇自然资源所调查确定突发性地质灾害的诱发原因后，负责对人为活动造成的突发性地质灾害或突发性地质灾害中的人为因素进行调查，并对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突发性地质灾害的诱发单位和个人按国家《安全生产法》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上报镇政府审查后报市安监局；参与抢险工作。
4、民政办：负责对突发性地质灾害威胁或危害的人员及财产进行统计，对伤亡人员进行安抚，并将受威胁的人员和财产及安抚情况及时上报镇政府审查后报市民政局。
5、农业服务中心、林业站：负责对突发性地质灾害造成的危害进行调查，及时将调查情况及治理要求报告镇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参与抢险工作。
6、退役军人事务站：负责组织民兵或军队进入突发性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区，动员、抢救并护送受威胁和危害的人员按预定的撤离、转移路线转移至安全地带，在镇抢险救灾指挥部的指挥下，配合相关部门对突发性地质灾害造成的险情进行排查，并负责应急通信保障。
7、派出所：负责对灾区的社会治安维护和安全保卫工作；参与抢险工作；负责灾区抢险救灾期间的车辆调度，并对公路上的障碍物进行及时处理。
8、司法所：负责对灾区抢险救灾期间出现的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参与抢险工作。
9、卫生院：负责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参与抢险工作。
10、镇政府：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时，负责将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发生时间、发生地点、成灾范围、影响强度于2小时内速报市人民政府及市自然资源局、市民政局，并及时组织人员进入灾区抢险救灾；同时，负责从民政、农经、林业、水利、司法等站所抽派人员协助镇抢险救灾指挥部人员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三、抢险救灾的人员组织
镇抢险救灾指挥部下设抢险组、人员救护组、财产转移组、灾情调查组、灾害监测分析组、疾病控制组、宣传组、通讯组、治安维护组、资金管理组、装备管理组、物资管理组。
1、抢险组：主要是镇人武部组织的民兵或军队组成，必要时，可以从镇抢险救灾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抽取。
2、人员救护组、财产转移组：主要由镇人武部组织的民兵、军队和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组成。
3、灾情调查组：由自然资源所、民政办、安监站组成，负责对灾害的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地质环境特征、致灾原因、危害情况、事故责任等进行调查，必须尽快请相关资质单位进行事故鉴定。
4、灾害监测分析组：主要由自然资源所负责。
5、治安维护组：由派出所、司法所组成，主要负责灾区的社会治安和安全保卫工作，并对灾区抢险救灾期间出现的民事纠纷进行调处。
四、突发性地质灾害的等级与影响分析准备
（一）突发性地质灾害按照人员死亡、经济损失、以及威胁人员情况，分为四个等级：
1、特大型：因灾死亡30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或者因灾威胁100人以上。
2、大型：因灾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或者因灾威胁30人以上100人以下。
3、中型：因灾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直接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或者因灾威胁10人以上30人以下。
4、小型：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或者因灾威胁10人以下。
（二）影响分析准备
突发性地质灾害组抢险救灾指挥部下设的灾情调查组在进行灾害调查后，须进行灾害的影响分析，分析内容包括：
1、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原因；
2、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发展趋势；
3、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危害。
五、发生地质灾害时的预警信号、应急通讯保障
（一）预警信号
预警信号一般采取鸣锣、广播等形式，由自然资源所在接到灾害报告后的初步调查中确定并向村民通告，同突发性地质灾害所在村组的防灾责任人发布。在镇抢险救灾指挥部人员赶赴现场前，自然资源所须将预警信号再次进行通告。
（二）应急通讯保障
1、在镇抢险救灾指挥部人员赶赴现场时，由通讯组负责在灾害现场设立应急通讯站，采取无线电话机、对讲机等设备搞好灾害现场与抢险救灾指挥部、党政办的通讯联络。条件允许时，采用手机、传真、电话等手段加强联络。
2、抢险组、人员救护组、财产转移组、灾害监测组须配备一定数量的步话机，以加强在抢险救灾、灾害监测中的相互联系，确保步调一致，配合有效。
六、应急行动方案
（一）人员财产撤离、转移路线
自然资源所在突发性地质灾害初次调查时，应确定人员财产撤离转移路线，并通过广播、公告等形式予以宣传。
（二）医疗救治
先在灾害现场成立医疗救治部，隶属疾病控制组管理，并迅速调配医疗救治必备药品和设备，然后由救护人员将伤员救至医疗救治站进行救治，医疗救护人员要做好自身消毒防护工作。
（三）疾病控制
在灾害现场成立疾病控制站，下设门诊部、观察室、医疗救治部、隔离治疗部。以上疾病检查、治疗和防疫情况，疾病控制组要定期向抢险救灾指挥部汇报，并由疾控中心按有关疾病和疫情报告制度及时向上级业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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